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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转发进一步优化社会投资低风险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服务实施意见的补充意见的通知 

　　 吉市政办函〔2021〕44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委办局、直属机构： 

　　2021年7月16日，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社会投资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实施意见的补充意见（试行）》（吉政数联〔2021〕4号）（以下简称《补充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吉林市进一步优化社会投资低风险工业类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实施办法的通知》（吉市政办发〔2021〕10号）文件中有关内容与《补充意见》不一致的，按《补充意见》执行。 

　　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7月30日  

　　 省政数局等七部门关于 

　　 进一步优化社会投资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服务实施意见的补充意见（试行） 

　　 （吉政数联〔2021〕4号） 

　　为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加快培育我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在《关于进一步优化社会投资低风险工业类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 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实施意见（试行）》（吉政数联〔2020〕7号）基础上，补充意见如下。 

　　一、扩大适用范围。在原“我省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管委会、梅河口市所有未使用各级公共财政投资的企业投资备案类，新建、改建和扩建，总建筑面积不超过10000平方米、建筑高度低于24米、功能单一、低风险的标准厂房、普通仓库”政策适用范围基础上，扩大至以长春市（含长春新区）、吉林市、四平市等城市为试点，在建成区内，总建筑面积不超过2000平方米、建筑高度低于24米、地下部分不超过1层的办公和商业服务设施项目。关系国家安全、生态安全、重大公共利益或技术复杂、涉及大型基础设施、历史保护、危化品、人防和《吉林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办法》（吉建办〔2020〕86号）规定的特殊建设工程等项目除外。 

　　二、压缩审批时限。将低风险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全流程审批时间压缩至13个工作日，“一站式办理施工许可”审批时限为8个工作日，施工过程中一次性开展“联合监督检查”时限为1个工作日，“一站式办理竣工验收”审批时限压缩至4个工作日。 

　　三、深化“一站式服务”。 

　　（一）推行“一站式市政报装接入”。项目单位在“一站式办理施工许可”阶段通过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简称“工程审批系统”）同步提交符合技术规范的供水、排水、供电接入设计方案，无需建设外线管道工程的接入时限为4个工作日，需建设外线管道工程的接入时限为9个工作日。 

　　（二）推行“一站式开工前服务”。项目单位在取得施工许可后，各地住建部门应组织相关部门主动为项目单位提供集中开工前服务，确保开工条件、要素保障到位，提升开工效率。 

　　四、实行简化联合验收。 

　　（一）项目单位自验合格后，通过工程审批系统在线提交验收申请材料，申请办理“一站式竣工验收”，预约现场核验时间。 

　　（二）各地住建部门组织各参加联合现场核验部门，应按预约时间进行现场核验和资料审查，对符合验收标准的项目在系统上确认，总体时限压缩至2个工作日。其中需要办理竣工验收消防备案的项目，按有关政策确定的抽查比例进行抽查后，抽中的项目参加现场核验，未抽中的项目自提交材料后在1个工作日完成备案。 

　　（三）各地住建部门在线收到各联合验收部门提交的项目符合验收标准确认信息后，即启动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档案部门同步办理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总体时限压缩至2个工作日。建设工程城建档案验收采用承诺制办理。 

　　五、推广电子证照全程应用。通过“吉林省统一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加盖电子印章的用地规划许可证、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竣工验收备案等相关电子证照，与同名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作为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和市场主体办理其他相关政务服务事项法定办事依据和归档材料。审批部门能通过共享方式获得电子证照的，不得要求项目单位或个人再提交纸质证照或复印件。 

　　六、实行“清单制+告知承诺制”审批。各地审批部门通过开展在线协同服务向项目单位公布“一单五清”告知单，明确审批条件和流程、办事清单和材料、建设要求和审查要点等。对建设条件明确的项目可实行告知承诺制办理，承诺制办理的事项由项目单位对照告知单提交承诺书，审批部门直接作出审批决定。除即办事项外，全面实现承诺制办理的项目可实现拿地即开工。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吉政数联〔2020〕7号文件中有关内容与本意见不一致的，按本意见执行。 

